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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 

一、本表應造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一式二份。 

二、本表應將設立人及全體共同設立人全部填入。 

三、「職務」欄應詳填設立人、負責人、班主任、兼××教師或×班導師等。 

新北市 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設立人(負責人)履歷冊 

新北市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填 

姓   名 
    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
     

學 經 歷 
     

職    務 
     

擔任學科 
     

每週授課

時數 

     

全期教學 

總時數 

     

專 任 或 

兼  任 

     

到  職 

年 月 日 

     

住  

 

 

址 

     


